
附件1：
武汉工商学院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评估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9号)等文件精神，按照校、院两级管理的目标要求，实施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评价，建立健全校内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强化学院教学管理责任，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方案。
一、评价的对象和内容
评价全校各二级学院的本、专科教学工作，具体内容见《武汉工商学院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二、评价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二级学院的教学工作评价，调动学院教学工作积极性，强化学院教学管理的主体责任；使学校领导和教学管理部门及时准确地掌握教学工作有关信息，促进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建立常态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优化人才培养过程，形成良好的教风与学风，提高教学质量。
三、评价的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以主管教学工作副校长为组长，人事部、教务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中心、督导室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评价小组。评价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教务部，具体组织实施评价工作。
四、评价的方法
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评价每年底进行一次，主要通过听取汇报、审核数据、实地考察等方法来实施。
1. 听取汇报：由各二级学院领导汇报本学院教学工作理念、思路、特色等内容，评价小组听取汇报，并给予相应指标的评价。
2. 审核数据：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提供相关指标的状态数据，由评价小组核实并予以评价。
3. 实地考察：由评价小组深入到各二级学院查阅相关材料、了解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指标进行评价。
五、评价结果与应用
1. 各主要观测点的评价采用等级制。主要观测点根据等级标准确定相应的等级，分为A、B、C、D四等，高于C不足A的为B，不足C的为D。在确定每个观测点的等级时，必须首先达到C等要求，才能评为B等或A等。A、B、C、D级的得分系数依次为1.0、0.8、0.6、0.3。支撑材料不实或无支撑材料的观测点实行零分制。
2. 将最后得分从高到低排名，在全校范围内公布。对最后得分排在第一至第三名，且评为D等的观测点不超过2项的学院授予“教学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最后得分排在最后一名的学院及主要领导、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当年不能评优评先。最后得分作为二级学院年度目标考核中教学工作部分的考核结果和绩效系数的参考依据。
六、其他
公共基础课部的教学工作参考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评价指标进行评分,涉及有学生指标的不列入考核范围,总分按百分制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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